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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崇文旅„2021‟17 号 

 

各乡镇，文化旅游单位，局各科室、综合旅游服务中心： 

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，迎接第十届中国花博盛会，切实维护

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

和《旅游投诉处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我局制定了《花博会旅游

投诉处理办法》，现印发你单位，请按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花博会旅游投诉处理办法 

 
 

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 

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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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为维护花博会期间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，依法公

正处理旅游投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和《旅游投诉

处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办法。 

本办法适用旅游合同签订地或者被投诉人所在地为崇明区

的投诉。 

一、受理 

（一）受理情形 

1.旅游者与投诉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，认为旅游经营者违反

合同约定的; 

2.因旅游经营者的责任致使旅游者人身、财产受到损害的; 

3.因不可抗力、意外事故致使旅游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完

全履行，旅游者与旅游经营者发生争议的; 

4.其他损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的。 

（二）不予受理的情形 

1.无明确的旅游经营者、具体的投诉请求、事实和理由； 

2.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、其他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社会调解机

构已经受理或者处理的; 

3.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已经作出处理，且无新情况、新理由的; 

4.超过旅游合同结束之日 90 天的； 

5.其它不属于旅游投诉处理机构职责范围或者管辖范围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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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受理机构 

1.花博园区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受理花博园区内的旅游投诉。 

2.区综合旅游服务中心统一受理花博园区外的本区其它投

诉、12345 热线投诉和市旅游市场质量监测中心收到涉及我区的

投诉。 

二、办理 

1.涉及 A 级景区的旅游投诉，由区文化旅游局资源开发科负

责办理； 

2.涉及旅行社，酒店、宾（旅）馆、度假村、民宿、农家乐

等住宿类的旅游投诉，由区文化旅游局行业管理科负责办理； 

3.涉及公共文化场馆的旅游投诉，由区文化旅游局公共服务

科负责办理； 

4.涉及非 A级景区和未经备案的民宿、农家乐等旅游投诉，

由乡镇有关部门负责办理。 

三、办理流程 

（一）普通旅游投诉 

1.应当在收到投诉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先行联系诉求人。表

明身份并进一步了解投诉意图，告知受理情况、办理程序和期限。 

2.根据诉求内容，及时妥善处理。完成后通过电话、书面等

形式及时答复诉求人，并征求诉求人满意情况。 

3.办理完毕后 1小时内，向区综合旅游服务中心反馈《旅游

投诉处理情况表》。情况重大复杂的，应当定时向区综合旅游服

务中心通报办理进展情况及答复口径。 

4.普通投诉在受理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办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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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紧急旅游投诉 

1.夜间和非工作日需当即处理的投诉。区综合旅游服务中心

通过短信、微信等联系方式即时派发至相关承办人，并进行电话

确认，视情催办。 

2.承办人应当及时接收、及时办理，并在办理完毕后 1小时

内，向区综合旅游服务中心反馈《旅游投诉处理情况表》。当夜

或在非工作日内不能处理完毕的，应当及时反馈办理进度。 

3.紧急投诉在受理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办结。 

四、其它 

1.承办人先行电话联系，遇到无人接听的情况，应当再次联

系。经多次联系仍无人接听的，向区综合旅游服务中心说明情况，

办理完毕后向区综合旅游服务中心反馈《旅游投诉处理情况表》。 

2.旅游者 4人以上，以同一事由投诉同一旅游经营者的，为

共同投诉。共同投诉可以由旅游者推选 1 至 3名代表进行投诉。

代表人参加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处理投诉过程的行为，对全体旅游

者发生效力，但代表人变更、放弃投诉请求或者进行和解，应当

经全体旅游者同意。 

3.旅游投诉处理机构未能调解成功的，告知当事人提请仲裁

机构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。 

4.涉及文化旅游违法线索和其他违法行为的，依法移交区文

化旅游局执法大队和本区司法部门。 

5.本办法由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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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1.本表在提交前需要经过办理科室审核。 

      2.若事实认定为“不属实”，需要提交情况说明（诉求内容+核实情况+申请不属实的原因）

并盖章。 

投诉渠道  工 单 号  

投诉日期时间  投诉性质（单选） □普通  □紧急 

投 诉 人  联系电话  

发生地址  

投诉

内容

描述 

 

回复

内容 
 

答复

要点 
 

事实认定（单选） □属实  □部分属实  □不属实 

事实认定说明 
（认定为“属实”的不需填写） 

 

诉求认定（单选） □诉求合理合法  □无政策依据  □诉求过高  □其他 

诉求认定说明 
（认定为“诉求合理合法”的不需填写） 

 

联系人  联系时间  

答复方式  是否满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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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 

  抄送：区花博办，区人民法院，区司法局，区城运中心。           

 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          2021 年 3月 24 日印发  


		2021-03-25T10:18:08+0800
	我同意签署该文件，并承认数字签名的法律效力。




